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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開課單位遠距教學課程檢核表
開課學年期：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 開課單位：_____________　
課程號碼：________  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本課程)
※說明：本表由開課單位填寫，請參照教師所送之遠距教學自我評鑑報告書後填列本表，併同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予課務組送遠距教學委員會審議。
	指標項目(請圈選)
	非常
符合
	符合
	普通
	不符合
	非常
不符合

	一、課程資訊及教學活動應完整紀錄於教學平台(共60分)

	1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教學平台上，充分說明課程簡介、課程大綱、學分數、各單元目標、適用對象、學前能力及評量標準。
	10
	8
	5
	2
	0

	2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或本課程所屬之教學平台上，除了簡報檔外，有提供補充教材、網路資源及參考書目等。
	10
	8
	5
	2
	0

	3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或本課程所屬之教學平台上，影片教材除個人畫面外，含有教材內容重點提示。
	10
	8
	5
	2
	0

	4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或本課程所屬之教學平台上，有提供以下至少3項多元評量方式之教學設計活動，並佔總分比率。
多元評量：事例、練習、反思活動(同儕互評)、線上測驗、作業、議題討論(小組討論、分組報告)等。
	10
	8
	5
	2
	0

	5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或本課程所屬之教學平台上，有規劃上述評量之教師解說回饋機制。
	10
	8
	5
	2
	0

	6. 授課教師於iLearning或本課程所屬之教學平台上，進行課程評量時有考量學習者的線上學習歷程和參與度。
	10
	8
	5
	2
	0

	二、師資教學質量(共20分)

	1. 參照「授課教師遠距教學自我評鑑報告書/五、教育部評鑑指標自評總分數」
	10
(≦37-48)
	8
(≦28-36)
	5
(≦19-27)
	2
(≦10-18)
	0
(≦0-9)

	2. 授課教師擁有適當的遠距教學經驗。
(請依下列原則加總，並於右方核予分數，至多10分。)
授課教師自本次開設學期往前推算，五年內開設過1次得為2分(不含本次開設)，開設2次得4分，以此類推，五年內開5次(含)以上者得10分。
	

	三、教學成效與評鑑結果(共20分)

	(請以文字簡述結果並於右方核予分數，至多20分。)

	




開課單位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：___________分。
